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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市水务局提出。

本文件由广州市水务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总工室、广州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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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分区计量是实现区域查漏、漏损控制和指导远期供水管网规划的有效手段，能有效降低供水系统运

行能耗和漏损，为区域内的供水管网改造和计量器具维护更新、供水规划等提供参考。

为充分发挥分区计量的优势，供水企业应积极主动的实施检漏管理，进而对漏点进行精确定位，便

于快速修复，减少水量损失，有助于供水企业职能管理部门及时发现爆管、漏失等事故问题。

分区精细化管理的工作目标包括：优化管理模式、强化核心指标的有效控制、优化组织架构及人员

结构、形成供水片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和实现网格一站式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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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供水管网分区精细化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镇供水管网分区精细化管理的基本原则、管理要求和漏损评定。

本文件适用于针对广州市城镇供水管网进行分区精细化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7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CJJ 92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

CJJ 159 城镇供水管网漏水探测技术规程

CJJ 207 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T 434 超声波水表

CJ/T 454 城镇供水水量计量仪表的配备和管理通则

JB/T 9248 电磁流量计

JJG 162 冷水水表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分区计量 District metering

在输配水管网中划分若干相互独立的供水区域，每个区域设置数个进水口，每个进水口安装分区总

表，通过记录该分区总表在不同时间的用水量，计算分区总表流量与用户水表总流量之间的差值，来分

析和判断计量区域内的管网漏损水量。

独立计量区 district metered area;DMA

将供水管网分割成单独计量的供水区域，规模一般小于区域管理的范围。

压力管理 pressure management

在满足用户用水需求的前提下，根据管理需要对供水管网运行压力进行调控。

夜间最小流量 minimum night flow

独立计量区每日夜间用户用水量最小时的进水流量。

在线监测 on-lin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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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管网系统中设罝流量、压力和水质传感器等远传仪器仪表，实时获取管网及水体信息并传回

终端。

供水总量 system input quantity

进入供水管网中的全部水量之和，包括自产供水量和外购供水量。

注册用户用水量 authorized consumption

在供水单位登记注册的用户的计费用水量和免费用水量。

计费用水量 billed authorized consumption

在供水单位注册的计费用户的用水量。

免费用水量 unbilled authorized consumption

按规定减免收费的注册用户的用水量和用于管网维护和冲洗等的水量。

漏损水量 water losses

供水总量和注册用户用水量之间的差值。由漏失水量、计量损失水量和其他损失水量组成。

漏失水量 real losses

各种类型的管线漏点、管网中水箱及水池等渗漏和溢流造成实际漏掉的水量。

明漏水量 reported leakage

水溢出地面或可见的管网漏点的漏损水量。

暗漏水量 unreported leakage

在地面以下检测到的管网漏点的漏损水量。

背景漏失水量 background leakage

现有技术手段和措施未能检测到的管网漏点的漏损水量。

计量损失水量 metering losses

计量表具性能限制或计量方式改变导致计量误差的损失水量。

综合漏损率 gross water loss rate

管网漏损水量与供水总量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漏损率 water loss rate

用于评定或考核供水单位或区域的漏损水平，由综合漏损率修正而得。

服务压力 service pressure

满足城镇供水区域内的基本供水压力。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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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单位应建立用户登记制度，对所有用户进行注册登记管理，并应对用户信息进行动态维护。

供水单位应对区域内的供水管网开展漏损普查工作，通过主动检漏降低管网漏损；制定计量器具

管理办法，对于机械水表，供水单位宜建立人工抄表相关系统；对于智能水表，供水单位宜建立物联网

平台，对抄表质量和数据质量进行控制管理。对于物联数据传输应建立相关的网络安全与防护制度，并

建立信息管理平台来管理物联数据的传输和安全。

供水管网的漏水探测应符合 CJJ 207 和 CJJ 159 的规定。

水量计量方式的选择和计量器具的选配、维护、检定及更换工作，应符合 CJJ 207 和 CJ/T 454

的规定及国家相关计量检测标准。

区域用水量有明显上升或产销差变化异常时，供水单位优先排查，由易至难预测和确定供水管道

是否存在泄漏，当存在泄露时由易至难进行漏点的精确定位。

漏损控制应以漏失识别、水量分析、漏点出现频次及原因分析为基础，分析漏损组成、漏点位置

等，确定漏损控制重点。

供水单位宜建立管网水力模型系统，并应根据管网运行情况的变化及时校核与更新。

供水管网的年度更新率不宜小于 2％。供水单位应根据管网漏损评估、水质及供水安全保障等情

况，制定管网更新改造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5 程序

城镇供水管网分区精细化管理的程序包括供水管网分区计量、漏损控制、漏损评估3个阶段。其中

供水管网分区计量又细分为一级分区、二级分区、三级分区、网格化分区4个子阶段。程序流程图如图1

所示。

图 1 城镇供水管网分区精细化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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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原则

管理原则为分区计量。计量分区划分一般以三级为宜。

一级计量分区是以原有的城市供水自然经营区域为基础，以水厂出口和各经营区域间转供水为计

量点加装流量计，以各区域转供水计量点进出平衡为原则核算各区域水量。DMA 区域划分宜与行政区域

一致。

二级分区划分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地理条件便利原则：考虑利用供水管网范围内的天然屏障或城市建设中形成的人为障碍，如

河流、山脉、铁路、主要道路作为分界线；

b) 适应供水（量）格局原则：进行二级 DMA 计量区域划分时，应考虑到现有水厂、加压站的供

水加压能力、管道现状、区域内用水类型等，同时应尽量将区域的分界线划分在供水主干管

上；

c) 流量计便于安装和数量最少原则：进行分区时，流量计数量越少则管理费用就越少，同时流

量计本身误差对分区计量的影响也越小；优先考虑将方便安装流量计的地段作为区域分界线；

d) 有效关闭阀门原则：在不影响 DMA 区域供水的前提下，适当关闭 DMA 的边界阀门，以减少流

量计的数量。

三级供水计量分区是指在现有的二级 DMA 分区计量的各个分区内部进行二次区域计量。其目的是

为了便于进一步查明各供水区域产销差的差异性，是区域计量的进一步精细化。

三级分区设计 DMA 时要考虑以下因素：

a) 经济漏损水平及最终的漏损控制水平；

b) DMA 的规模；

c) 按用户数量：大型（用户数量在 3000-6000 户），中型（用户数量在 1000-3000 户），小型

（用户数量小于 1000 户）；

d) 按管网布局：大型（管网长度 20-30km），中型（管网长度 10-20km），小型（管网长度小于

10km）；

e) 用户类型（工业、居民、商业、混合用户等）；

f) 阀门数量：安装的阀门越少越好，宜根据管网地形条件，以地形优势和地理位置作为边界(河

流、铁路等)，以减少阀门的使用数量；

g) 计量小区边界流量计数量：以数量最小为原则，以降低数据误差；

h) 水质和水压：建立 DMA 小区的同时应保证对用户的服务质量，提供水质条件好、压力平稳的

水流；

i) 降压后满足用水高峰时最不利点压力需求、满足消防校核要求；

j) 避免关闭阀门造成局部死水；

k) 应以各独立装表小区、泵站供水小区及枝状管网上的贸易结算水表为划分依据，对于部分未

有明确划分条件的区域，可根据其实际情况以及该处的管网状况进行划分。

三级分区进一步精细化可设计网格化分区，网格化管理实施计划安排包括：

a) 前期筹备阶段：完成网格化管理的前期筹备工作。明确供水片区网格管理原则，优化组织架

构，根据各单位不同情况，完成定编、定岗，制定考核激励机制，完善工作职责、规范和流

程，完成整体实施方案的制定；搭建培训课程体系；优化配套信息化系统功能，实现供水云

平台网格管理功能全面运行；梳理可能遇到的问题，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b) 人员调配阶段：完成岗位调整、人员竞聘和调配工作。各单位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各单位统

筹进行片区主任以及下属单位部长等职位的竞聘工作，下属单位负责组织内部人员调整，片

区管理人员由片区主任和下属单位职工双向选择；及时应对职工的信访投诉，对无法确定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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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人员由人力资源部妥善安置。由于供水片区网格化管理涉及对现有人员调整较大，考虑

按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在正式运行之前保证大部分人员调整到位。

c) 正式运行阶段，在各下属单位全面推广运行。在正式运行的基础上，形成较为完善的管理及

考核制度；持续优化组织架构及人员配置；加强人员培训工作；优化信息化系统支持功能。

7 管理手段

压力调控手段

7.1.1 压力调控，主要包括调泵、调蓄、调阀，通过水厂、加压站和管网进行调控。压力调控是综合

性的工作，目的是综合考虑压力合格率、管网电耗、产销差率（漏损率）、缺水缺压工单量的平衡。压

力调控的主要手段如下：

a) 调泵，包括调整水厂、加压站泵组的启停组合、运行时长，泵组频率。

b) 调蓄，包括调整水厂及加压站的水池库容。

c) 调阀，包括输水及配水管网阀门的开度调整，以及通过配水管智能限压阀进行时段压力调控。

7.1.2 调控类型的优先级宜以“用户管调压＞配水管调压＞输水支管调压＞输水主管调压”为原则。

即能够通过用户管调压解决问题时，优先进行用户管调压。不能通过局部调压解决问题时，才向更大范

围去调。各类调控的具体做法如下：

a) 输水主管调压：指 DN800 及其以上的管道（或实际流量大于 1500m
3
/h 的管道）进行调压，主

要通过水厂机组的启停、运行时长、调频，加压站机组的启停、运行时长、调频和水池调蓄，

以及对应管径阀门的调整来实现；

b) 输水支管调压：指管径≥DN400 且＜DN800 的管道进行调压，主要通过加压站机组的启停、运

行时长、调频和调蓄，以及对应管径阀门的调整来实现；

c) 配水管调压：指管径≤DN300 的市政管道进行调压，主要通过对应管径阀门的调整、安装调压

阀来实现；

d) 用户管调压：指总表后的庭院管、楼管等非市政管道的调压，主要通过与用户协调供水模式、

供水设施的优化，以及服务到终端改造等管网改造项目来实现。

7.1.3 压力调控评价

a) 通过压力合格率来反应管网运行状况：

 压力监测点压力合格率=压力合格次数/统计周期内有效采集次数；

 按照生产及管网运行具体情况，设置监测点合格率标准，管网压力合格率宜不低于98%。

b) 压力采集规则：

 采集周期宜为15分钟；

 有效次数应剔除异常数据；

 管网压力监测点，宜以相对压力≥0.14MPa为合格。

数字化要求

7.2.1 供水单位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分区管理和分区压力管理功能。

7.2.2 供水单位宜完善管网 GIS 系统，保证基础数据完整准确。管网 GIS 系统包括数据维护管理（录

入、查询、统计、输出、数据转换、辅助设计、可视化管理等）、地理信息服务（为业务系统开发提供

支持）、管网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管网综合分析管理等功能。

7.2.3 供水单位宜建立管网巡检系统，保证供水设施完好率，及时发现问题。管网巡查系统包括巡检

计划任务管理、巡检监控、巡检工单处理、巡检统计分析、巡检考核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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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供水单位宜建立管网检漏系统，早发现早抢修，最大限度减低漏损水量。管网检漏系统包括检

漏计划制定、检漏现场管理、漏点信息管理、修漏数据管理、修漏工单处理、人员绩效考核等功能。

7.2.5 供水单位宜建立网格化管控系统，实现网格指标统计分析，网格管理责任到人。网格化管控系

统包括网格分区管理、网格建模管理、网格水量分析、网格水量预警、网格 KPI 管理、网格一张图管理、

网格工单处理、网格业务管理（巡检、抄表、客服等）等功能。

8 漏损控制

一般规定

8.1.1 根据分区计量系统等，确定漏损控制重点区域。

8.1.2 供水单位应制定漏损管理及应急管理等制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和管理措施进行漏损控制。

8.1.3 漏损控制目标应包括管网漏损率及产销差率。

8.1.4 漏损的技术性控制方案应根据漏损水量、漏点出现频次确定。

8.1.5 供水设备及材料应采用有利于安全供水、减少漏损的新技术、新材料及新设备。

8.1.6 供水单位对各类用水单位（住宅、非住宅等）应合理确定单位用水定额，并根据用水实际情况

定期修正。

8.1.7 管线的巡检频率宜每月不少于一次，重要管段巡检频率宜每周不少于一次。

8.1.8 每月应进行一次管网漏损数据统计和分析，用于制定管网维护计划。

8.1.9 供水单位宜建立漏损管理系统，辅助漏损分析、决策与控制。

漏损水量分析

8.2.1 供水单位应根据水量平衡表（表 1）确定各类水量，且每年应开展 1～2 次漏损检测及数据统计

工作。

表 1 水量平衡表

系
统
输
入
总
水
量

核定用水量

收费的核定用水量
收费的计量用水量(包括输出的水量)

有收入的水量
收费的未计量用水量

免费的核定用水量
不计费的计量用水量

无收入的水量

不计费的未计量用水量

损失水量

表观损失水量
未经核准的用水量

用户计量误差水量

实际损失水量

输水管或配水干管的漏失水量

公用的储水池/箱的漏失和溢流的水量

从接户管直到用户计量点之间的漏失水量

8.2.2 供水单位每日应通过夜间最小流量的计算对漏损水量进行初步监测判断。夜间最小流量根据进

水口流量仪表记录的连续流量数据找出。最小夜间流量分析时间宜取凌晨 2:00～4:00 之间，此时段用

水终端流量较小。瞬时流量的数据采集时间间隔不宜小于 5min。常用的夜间最小流量数据处理方法有

两种：

a) 比较法：将夜间测得的最小供水量与日均供水量比较，如果最小夜间供水量与日均供水量的

比值超过某一百分点。即认为该区域管网可能出现了异常；

b) 经验法：按照工作经验选定参数，并绘制用户用水日度图表，与实际供水量对比，即可得到

管网是否存在异常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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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供水单位应采取水量平衡分析与夜间最小流量法相结合进行漏损水量验证分析。

8.2.4 供水单位应对出厂入网水量、区域水量、独立计量区和用户水量等进行计量和水平衡分析。

8.2.5 供水单位应对采用城镇供水管网供水的消防用水、园林绿化、道路浇洒及广场冲洗用水、水池

（箱）清洗及溢流、应急供水、管网维护和冲洗用水等进行计量。

漏损控制管理

8.3.1 供水单位应制定管网检漏计划，配备相应的人员和设备，检测周期不应超过 12 个月。

8.3.2 供水单位应根据计量区域水平衡分析结果，制定对应的漏损控制目标和方案，实施差异化管理。

8.3.3 供水单位应根据供水的规模、管网布置、管材及运行方式等因素，综合确定管网漏损检测方法。

8.3.4 供水单位应根据漏损水量分析结果，评估漏损控制的水平，制订漏损控制措施。

8.3.5 供水管网应设置管网漏点监测设备，建立管网漏点主动监测和数据分析系统。

8.3.6 供水单位应详细记录明漏水量、暗漏水量的原始信息，包括漏水原因、破损面积、事故点运行

压力等，并进行管网漏损水量的分析和统计。

8.3.7 应合理设置检修阀门的位置、阀门种类、控制方式，减少事故漏损。

8.3.8 水池、水箱应设置水位显示、溢流报警和进水阀门自动关闭等装置，减少水量损失。

计量损失控制

8.4.1 供水单位应建立计量管理考核体系。

8.4.2 计量表具的类型、口径及安装位置应根据计量需求确定，宜采用智能水表。

8.4.3 智能水表控制宜满足以下要求：

a) 口径在 DN40 以上的智能水表，其抄见率不应小于 98%；

b) 口径在 DN40（含）以下的智能水表，其抄见率不应小于 90%。

8.4.4 用户水表的量程比应满足 JJG 162 5 的要求：

a) 口径在 DN40 以上且用水量较大或流量变化幅度较大的用户水表，其量程比不应小于 160；

b) 口径在 DN40（含）以下的用户水表，其量程比不应小于 100。

8.4.5 供水单位应每年对居民用户总表与分表差值水量和非居民用户表具误差损失水量进行测试评定。

抽检的样本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居民用户测试的数量应大于 10 只；

b) 非居民用户测试的数量每种口径不应少于 5 只。

8.4.6 水表应根据相应国家检定规程要求首检合格后安装使用；流量计应根据相应国家检定规程检定

合格或校准规范校准满足计量性能要求后安装使用，对满足后期校准检测条件的可定期开展在线校准、

检测，防止因传感器误差造成数据失真。

8.4.7 计量仪表的性能及安装应符合 GB/T 778、JB/T 9248 及 CJ/T 434 的规定。

8.4.8 压力传感器的配置应满足以下规定：

a) 压力传感器计量精度应优于 1.5 级；

b) 压力传感器及变送器的外壳需接地，且信号电缆线不得与动力电缆混合铺设；

c) 压力传感器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应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

d) 测量液体压力时，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水锤现象）。

8.4.9 流量计（或流量传感器）安装使用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测量管必须在任何时候完全注满介质；

b) 电磁流量计适用 DN2500 以下全部管道范围，为满足流量计在线校准需求，电磁流量计的直管

段须满足前 10D、后 10D；当受现场条件所限，前后直管段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优先保证前直

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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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超声波流量计适用 DN5000 以下全部管道，为满足流量计在线校准需求，超声流量计的直管段

至少保证前 10D、后 10D；当受现场条件所限，前后直管段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优先保证前直

管段。

d) 涡街流量计直管段须保证前 40D、后 20D，流体必须与传感器表体的标注方向一致；

e) 用户进户管应设置水表，安装时应考虑流量方向，不应反接。

8.4.10 在用的计量器具应在计量检定周期的有效期内。

其他损失控制

8.5.1 供水单位应采取措施，杜绝偷水行为。

8.5.2 供水单位应采取措施，减少因管理因素导致的水量损失。

8.5.3 对有采空区或地质条件较差地区的管网管理，应在必要的节点设置应力监测或应变监测传感器，

降低管网运行风险。

9 漏损评估

漏损检测

9.1.1 一般规定

9.1.1.1 供水单位应对供水服务区域内的供水管网开展漏损普查工作，通过主动检漏法与被动检漏法

相结合降低管网漏损。

9.1.1.2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检测工作不得污染正常供水水质。

9.1.1.3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检测工作中应尽量保证供水服务压力，宜选择夜间用水量较小时段进行区

域及管道闭阀检漏工作。

9.1.1.4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检测的安全保护工作应符合 CJJ 61 的规定。打钻或开挖时，应避免损坏供

水管道及相邻其他管线或设施。

9.1.1.5 开展漏损检测工作时应做好人身和现场的安全防护。工作人员应穿戴有明显标志的工作服，

夜间工作时必须穿反光背心，工作现场应设置围栏、警示标志和交通标志等。

9.1.2 漏损检测技术

9.1.2.1 管网漏损检测检的方法分为被动检漏法与主动检漏法。

9.1.2.2 管网漏损检测包括巡检发现明漏和使用仪器设备探测暗漏两部分内容。

9.1.2.3 漏损检测可选择流量法、压力法、听音法、噪声法、相关法、管道内窥法、探地雷达法、地

表测温法、气体示踪法等检测方法，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和技术要求应满足 CJJ 159 的规定。

9.1.2.4 漏损检测方法适用范围：

a) 流量法适用于判断探测区域是否发生漏水，确定漏水异常发生的范围，还可用于评价其他方

法的漏水探测效果；

b) 压力法适用于直管段，判断漏水是否发生，确定漏水发生范围；

c) 噪声法适用于漏水点预定位和供水管网漏水监控，当用于长期性的漏水监测与预警时，宜采

用固定设置噪声记录仪方式，当用于对供水管道进行分区巡检时，宜采用移动设置方式；

d) 听音法适用于各类管道的漏水普查，在环境噪音干扰较小的情况下进行，主要是根据拾取的

漏水声音，来判断漏水位置及漏量情况；

e) 相关法适用于漏水点预定位和精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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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管道内窥法适用于使用闭路电视摄像检测系统(CCTV)、管道潜望镜(QV）等查视供水管道内部

缺损，探测漏水点；

g) 探地雷达法适用于已形成浸湿区域或脱空区域的管道漏水点的探测；

h) 地表测温法适用于因管道漏水引起漏水点与周围介质之间有明显温度差异时的漏水探测；

i) 气体示踪法适用于供水管网漏水量小，或采用其他探测方法难以解决时的漏水探测。

9.1.2.5 供水单位应具备管网压力及流量监测的技术手段。压力及流量监测点设置应符合 CJJ 207 的

相关规定。

9.1.3 检漏设备

9.1.3.1 检漏设备应根据供水单位制定的检漏计划配置。

9.1.3.2 检漏设备可采用管网内窥监测设备、管道瞬态压力检测仪表、管道水听器。

9.1.3.3 管网内窥监测设备应满足以下规定：

a) 管道上预留检测口，以方便采用内窥监测方法（包括并不限于自由浮游式、系缆式等）检测

DN400 及以上管道漏水、气囊及视频检查管道内部状况。

b) 管道上每隔 600~1200 米预留检测口（可利用管道阀井）并在其上方安装 DN100 或以上闸阀，

作为内检测设备进入管道的通道。

c) 预留检测口遵守以下要求：

 检测口应与管道特征物（如蝶阀，弯头，变径，支管等）保持一定距离，其与上、下游相

邻管道特征物的距离应分别不小于10倍管径和5倍管径；

 检测口及闸阀的通径不小于92mm，闸阀竖直向上；

 闸阀轴线在进人孔范围内，与进人孔轴线不重合，闸阀轴线与进人孔某一侧的距离不小于

450mm，另一侧距离不小于150mm。如闸阀轴线不在进人孔范围内则应能吊开盖板，或者盖板

正对闸阀位置可以开DN300或以上的孔。

d) 被测管道的流速满足管网内窥监测设备的投放要求：

 对于自由浮游式设备，流速不低于0.15m/s；

 对于系缆式设备，流速不低于0.3m/s，最大流速不高于1.5m/s，如流速不在此范围内，应

能调整。

9.1.3.4 管道瞬态压力检测仪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高频压力传感器（64-256Hz 可选）监测和分类输水主干管道（DN≥800）的瞬态压力信号，

适用于主干管网水锤安全防护在线监测及管道漏损监控及报警；

b) 高频压力传感器需要搭配后台分析管理平台使用，建议在 10km 以上建设规模的项目使用；

c) 高频压力传感器宜在下列位置设置：

 管网调度敏感点：如水厂出水干管附近（红线外）、加压泵站的前后端附近（红线外）等

对管网调度工况变化反映敏感的位置，以反映管网状态的调度指令的反馈；

 城市多水源环状管网的主要输水管线，间距800-1500米；

d) 优先采用外部市电供电+RTU 内部电池供电的方式。

9.1.3.5 管道水听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管道水听器采集输水主干管道（DN≥800）的 20-20000Hz 的音频数据（漏水声音），利用后

台分析管理平台利用频谱分析技术，及时有效地监测一定程度的微小泄漏或随时间变化逐步

发展的泄漏事件。建议在 10km 以上建设规模的项目使用。

b) 管道水听器可尽可能与管道瞬态压力检测仪表结合设置，联合使用。

c) 管道水听器宜在下列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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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网调度敏感点：如水厂出水干管附近（红线外）、加压泵站的前后端附近（红线外）等

对管网调度工况变化反映敏感的位置，以实时获得管网水质的反馈；

 城市多水源环状管网的主要输水管线，间距600-800米；

d) 优先采用外部市电供电+RTU 内部电池供电的方式。

9.1.3.6 城镇供水管网漏水探测使用的仪器设备应按照规定进行保养和校验。

漏损评定

9.2.1 一般规定

9.2.1.1 供水管网的漏损评定可分为供水单位自评和主管部门核查两个环节。

9.2.1.2 漏损评定应根据漏损率的计算结果确定，并符合 CJJ 92 的规定。

9.2.1.3 供水单位应在每个年度对供水管网漏损率进行自评，可根据漏损率评定结果申报省级漏损率

达标企业。

9.2.2 评定指标计算

9.2.2.1 供水单位应根据水量统计和水平衡分析结果，确定年度供水总量和漏损水量。

9.2.2.2 水量统计计算遵循以下原则：

a) 供水总量根据流量计量设备的水量数据进行统计计算；

b) 计费用水量根据用户收费系统数据或记录进行统计计算；

c) 免费用水量根据计量数据或相关单位提供的数据进行统计计算；

d) 注册用户用水量为计费用水量与免费用水量之和；

e) 漏损水量为供水总量与注册用户用水量之差；

f) 其他损失水量为漏损水量与计量损失水量之差。

9.2.2.3 漏损水量应按明漏水量、暗漏水量、背景漏失水量以及水箱、水池的渗漏和溢流水量之和计

算。

a) 漏点（明漏和暗漏）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 = �1 ∙ �2 ∙ � ∙ 2��················································(1)

式中：

��——漏点流量（m
3
/s）；

�1——覆土对漏水出流影响，折算为修正系数，根据管径大小取值：DN15～DN50取0.96，DN75～DN300

取0.95，DN300以上取0.94。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一般取C1＝1；

�2——流量系数，取0.6；

�——漏水孔面积（m
2
），一般采用模型计取漏水孔的周长，折算为孔口面积，在不备条件时，可

凭经验进行目测；

�——孔口压力（m），一般应进行实测，不具备条件时，可取管网平均控制压力；

�——重力加速度，取9.8m/s
2
。

b) 漏点（明漏和暗漏）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 = �� ∙ � 10000� ·················································(2)

式中：

�——漏点存在时间（s），明漏的存在时间为自发现破损至关闸止水的时间；暗漏的存在时间取管

网检漏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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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背景漏损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10000················································ (3)

式中：

��——背景漏损水量（万m
3
）；

��——单位管长夜间最小流量[m
3
/（km.h）]，在DMA样本区域开展检漏后测定；

�——管网总长度（km）；

�——统计时间（h），按1年计算。

d) 水箱、水池的溢流和渗漏水量应根据计量和测试结果确定。

9.2.2.4 计量损失水量包括居民用户总分表差损失水量和非居民用户表具误差损失水量。

a) 居民用户总分表差损失水量按下式计算：

��1 = ��� 1−��� − ���
·············································(4)

式中：

��1——居民用户总分表差损失水量（万m
3
）；

���——抄表到户的居民用水量（万m
3
）；

���——居民用户总分表差率，各供水单位根据样本实验测定。

b) 非居民用户表具误差损失水量按下式计算：

��2 = ��� 1−��� − ���
·············································(5)

式中：

��2——非居民用户表具误差损失水量（万m3）

���——非居民用户用水量（万m3）；

���——非居民用户表具计量损失率，各供水单位根据样本实验测定。

9.2.2.5 其他损失水量应按漏损水量与计量损失水量之差计算。其他损失水量包括未注册用户用水和

用户拒查等管理因素导致的损失水量。

9.2.2.6 供水单位的漏损率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6)

��� = ��−�� �� × 100%············································ (7)

式中：

���——漏损率（％）；

���——综合漏损率（％）；

��——总修正值（％）；

��——供水总量（万m
3
）；

��——注册用户用水量（万m
3
）。

9.2.2.7 修正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修正值应包括居民抄表到户水量的修正值、单位供水量管长的修正值、年平均出厂压力的修

正值。

b) 总修正值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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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2 + �3
···················································(8)

式中：

�1——居民抄表到户水量的修正值（%）；

�2——单位供水量管长的修正值（%）；

�3——年平均出厂压力的修正值（%）。

9.2.3 评定标准

9.2.3.1 城镇供水公共管网漏损率应控制在不大于 8%，并根据居民抄表到户水量、单位供水量管长、

年平均出厂压力等因素进行修正。

9.2.3.2 漏损率评定标准的修正值应结合评定区域的实际情况，按照 CJJ 92 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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